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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與控股股東簽訂貸款互保協議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下文載列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se.com.cn)刊發的「與控股股東簽訂貸款互保協議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楊國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0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國平先生、梁嘉瑋先生、俞敏女士、莊建浩先生及
楊衛標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陳永堅先生、李松華先生及張葉生先生；以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開國先生、姚祖輝先生、鄒小磊先生、王鴻祥先生及劉正東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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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控股股东签订贷款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大众公用、本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企管：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

并提供相应担保。 

●本次互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与大众企管相互提供的互保

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即公司为大众企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亿元，大众企管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为大众企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大众企管累计

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互保金额为 5 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 ％，对本公司当期或未来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关联人大众企管进行的交易累计2次，金额共计为人民币

14,800万元；与不同关联人没有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2020年 3月 30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贷

款互保协议》，该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与大众企管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

支持企业发展，公司与大众企管根据银行或有关金融机构的借款要求，通过互相

提供担保的方式从金融机构借款或融资。公司与大众企管相互提供的互保额度为

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即公司为企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大众企管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在额度内可以一次或分

次使用。互保期限为自协议所约定之互保事宜经双方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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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36 个月。即在上述期限内，甲乙双方均有权要求对方为其与银行或有关金

融机构之贷款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由届时所签署的担保协议具体约定。 

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代表公司与大众企管签署上述《贷款互保协议》，公司

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鉴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

均兼任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同时，大众企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国平先生、梁嘉玮先生回避了该项关联担保议案的表决。 

3、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为大众企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大众企管

累计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 

5、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为0。 

6、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

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 7号 3幢 1层 S区 182室 

法定代表人：赵思渊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9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5年 03月 10日 

主要经营范围：出租汽车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管理，投资管理，

物业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室

内装潢，经营出租车汽车业务，销售汽车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大众企管最近三年的业务：出租汽车营运，3 家专业 4S 店、7 家汽车修

理公司的汽车销售服务、酒店服务及房产物流等多家股权投资。 

3、关联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大众企管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554.29 201,555.50 

净资产  70,134.18 69,922.68 

项目 2018年 1-12月（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3.06 3,2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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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860.48 1,775.99 

 

三、《贷款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贷款资金投向要求：一方所用贷款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

营业执照中许可的经营范围，公司和大众企管承诺互相为对方提供办理贷款所需

的信用保证，并根据本协议及按照对方要求同债权银行或有关金融机构签订担保

合同。 

2、互保原则：公司向大众企管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每年不超过人民币伍亿

元（“甲方年度上限”），及大众企管方向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每年不超过人

民币伍亿元（“乙方年度上限”）。 

甲乙双方互保将实行等额原则。甲乙双方提供的互相担保按照以下公式各自

计算就该财政年度内已提供担保贷款应收佣金费用。倘于有关财政年度内,一方

应收之佣金费用总额等于另一方应收之佣金费用总额，则协议各方都无需支付佣

金费用。倘于有关财政年度内,一方应收之佣金费用总额(“应收方”)高于另一

方应收之佣金费用总额(“应付方”),应付方须于该财政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后

的三个月内向应收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佣金费用净用额。 

每一笔担保的佣金费用=担保额 x(年内有效的担保天数╱365)x 担保佣金费

率。为免生疑,如于一个财政年度内,一方要求另一方担保的贷款超过一笔,则该

方向另一方应付的佣金费用总额为就每笔担保产生的佣金费用的加总。每笔担保

佣金费率乃参考担保服务提供商收取佣金的当时市场费率后厘定，预计担保佣金

费率为 0.3%-0.8%之间。 

3、互保期限：双方在本协议项下履行互保义务的期限为自本协议所约定之

互保事宜经双方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通过之日起 36个月（“有效期”）。 

4、争议解决：如双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任何争议的，应当友好协商

解决，如不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5、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履行完毕各自内部审议

程序之日起生效。 

 

四、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含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含外币折算）

1,515,507,350.59 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18.80%，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大众企管签订《贷款互保协议》是为了满足公司和大众企管日常

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求，有利于双方持续稳定经营。互保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

大众企管，其资产质量良好，生产经营稳定。 

2、本互保协议是在双方对等的原则下签订的，在建立互保关系的情况下，

向对方提供一定金额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将

积极加强与大众企管的沟通，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另外，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

施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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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就本次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关联董事杨国平先生、梁嘉玮先生按规定予以

回避，其余 11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公司 5 名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

认可的声明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作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

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

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认为： 

（1）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贷款互保协议》是基于满足公司与大众企管的日常

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支持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将有利于双方可持续

发展。 

（2）我们认为本次签订《相互担保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双方经营发展实

际需要，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 

（3）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保

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4）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

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贷款互保协

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提交了关联交易相关文件。董事会在对有关议案进行审议时，相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2) 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构成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我们认为此次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

发生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的声明；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贷款互保协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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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 

3、《贷款互保协议》； 

4、大众企管营业执照复印件 

 


